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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项 审 计 报 告 

 

大信专审字[2015]第 2-00006 号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洪泽洪清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清”或“公司”） 2014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 2014 年 1-12 月份利润表（以下简称“财务报表”）进行了专项审计。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

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现将审

计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洪泽洪清环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杰 

注册资本：壹仟肆佰贰拾万元整 

实收资本：壹仟肆佰贰拾万元整 

公司注册地：淮安市洪泽县 

成立日期：2009 年 12月 9 日 

经营范围： 城市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和垃圾填埋工程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相关业务。 

 

二、公司历史沿革 

1. 2009 年 12 月，洪泽洪清环保有限公司成立 

2009年 12 月，经洪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洪泽洪清环保有限公司成立，并取得注册

号为 32082900003522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1420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股东按

公司章程规定分期出资,经淮安鹏程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验证。历次出资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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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到账时间 验资报告文号 

1 武汉通衢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255.60 2009-12-7 
淮鹏会验【2009】214 号 

2 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28.40 2009-12-7 

3 武汉通衢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1022.40 2011-11-18 
淮鹏会验【2011】306 号 

4 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13.60 2011-11-18 

合    计 1420.00   

2、2013 年 1月，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10%的股权转让给武汉通衢投资

投资有限公司，2013 年 4 月洪泽洪清环保有限公司经淮安市洪泽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为

由武汉通衢投资有限公司 100%控股的法人独资公司。 

 

三、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1.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并基于以下所述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进行编制。 

2.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 2014

年12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2014年1-12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相关信息。 

3. 会计期间 

本公司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即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4.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本公司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所确定的现金，是指本公司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

的存款。 

本公司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所确定的现金等价物，是指本公司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

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6. 应收款项 

本公司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和其他应收款。在资产负债表日有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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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应当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减值

损失。凡因债务人破产，依照法律清偿程序清偿后仍无法收回；或因债务人死亡，既无遗产

可供清偿，又无义务承担人，确实无法收回；或因债务人逾期未能履行偿债义务，经法定程

序审核批准，该等应收款项列为坏账损失。 

坏账核算采用备抵法，对期末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余额，采用账

龄分析法结合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为：  

账   龄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 

1—2 年（含 2 年） 10% 

2—3 年（含 3 年） 50% 

3—4 年（含 4 年） 90% 

4—5 年（含 5 年） 90% 

5 年以上 90% 

如果某项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与其他各项应收款项存在明显的差别，导致该项应收款项

如果按照上述方法计提坏账准备，将无法真实地反映其可收回金额的，可对该项应收款项采

用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 

7. 存货 

（1）存货的分类 

存货是指本公司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

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主要包括原材料、低值易耗品、在

产品、产成品（库存商品）等。 

（2）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存货发出时，采取加权平均法确定其发出的实际成本。 

（3）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并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①产成品可变现净值为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金额；②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当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时按

照成本计量；当材料价格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可变现净值为估计售价

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③持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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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材料等，可变现净值为市场售价。 

（4）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公司的存货盘存制度为永续盘存制。 

（5）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 

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摊销法摊销。包装物采用一次摊销法摊销。 

8. 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

年度的有形资产。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予以确认： 

①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②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固定资产分类和折旧方法 

本公司固定资产主要分为：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办公设备、运输设备等；折旧方法

采用年限平均法。根据各类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

残值。并在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与原先

估计数存在差异的，进行相应的调整。除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单独计价入账

的土地之外，本公司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固定资产类别 估计经济使用年限（年） 预计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25-30 5 3.80-3.17 

机器设备 10-12 5 9.50-7.92 

运输设备 5 3 19.40 

管道沟槽 20-25 5 4.75-3.80 

其他设备 5-15 5 19.00-6.33 

（3）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固定资产检查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当存在减值迹象

时应进行减值测试确认其可收回金额，按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提减值准备，减值损

失一经计提，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两者孰高确定。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净额，如存在公平交易中的销售协

议价格，则按照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该资产处置费用的金额确定；或不存在公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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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或同行业类似资产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金额确定。 

（4）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认定依据、计价方法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认定依据：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

赁。具体认定依据为符合下列一项或数项条件的：①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

移给承租人；②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买价款预计将远低于行使选择

权时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因而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会行使这种选择权；③

即使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但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④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

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⑤租赁资产性质特殊，

如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计价方法：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初始计价为租赁期开始日租赁资产公

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较低者作为入账价值；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后续计价采用与自有固定资产相一致的折旧政策计提折旧及减值准

备。 

9. 在建工程 

（1）在建工程的类别 

本公司在建工程分为自营方式建造和出包方式建造两种。 

（2）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的标准和时点 

本公司在建工程在工程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结转固定资产。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判断标准，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 

①. 固定资产的实体建造（包括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或实质上已经全部完成； 

②. 已经试生产或试运行，并且其结果表明资产能够正常运行或能够稳定地生产出合格

产品，或者试运行结果表明其能够正常运转或营业； 

③. 该项建造的固定资产上的支出金额很少或者几乎不再发生； 

④. 所购建的固定资产已经达到设计或合同要求，或与设计或合同要求基本相符。 

（3）在建工程减值测试方法、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在建工程检查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当存在减值迹象

时应进行减值测试确认其可收回金额，按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提减值准备，减值损

失一经计提，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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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两者孰高确定。 

10. 借款费用 

（1）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本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予以

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

损益。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

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 

（2）资本化金额计算方法 

资本化期间：指从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时点到停止资本化时点的期间。借款费用暂停资

本化的期间不包括在内。 

暂停资本化期间：在购建或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 个月

的，应当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期间。 

资本化金额计算：①借入专门借款，按照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

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

定；②占用一般借款按照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

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资本化率为一般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③借款存在折价或溢

价的，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每一会计期间应摊销的折价或溢价金额，调整每期利息金额。 

实际利率法是根据借款实际利率计算其摊余折价或溢价或利息费用的方法。其中实际利

率是借款在预期存续期间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借款当前账面价值所使用的利率。 

11. 无形资产 

（1）无形资产的计价方法 

本公司无形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购入的无形资产，按实际支付的价款和相关支

出作为实际成本。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实际成本，但

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按公允价值确定实际成本。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其成本为

达到预定用途前所发生的支出总额。 

本公司无形资产后续计量，分别为①使用寿命有限无形资产采用直线法摊销，并在年度

终了，对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进行复核，如与原先估计数存在差异的，进行相应

的调整。②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摊销，但在年度终了，对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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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凿证据表明其使用寿命是有限的，则估计其使用寿命，按直线法进行摊销。 

（2）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使用寿命估计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采用直线法按预计使用年限、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和法律规定

的有效年限三者中最短者分期摊销，按其受益对象分别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和当期损益。并在

年度终了，对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进行复核，如与原先估计数存在差异的，进行

相应的调整。 

（3）使用寿命不确定的判断依据 

本公司将无法预见该资产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期限，或使用期限不确定等无形资产确定

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判断依据：①来源于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但合同规定或法律

规定无明确使用年限；②综合同行业情况或相关专家论证等，仍无法判断无形资产为公司带

来经济利益的期限。 

每年年末，对使用寿命不确定无形资产使用寿命进行复核，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

由无形资产使用相关部门进行基础复核，评价使用寿命不确定判断依据是否存在变化等。 

（4）无形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无形资产检查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当存在减值迹象

时应进行减值测试确认其可收回金额，按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提减值准备，减值损

失一经计提，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无形资产减值测试方法：对存在减值迹象的无形资产应当测试其可收回金额。 

无形资产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两者孰高确定。 

（5）企业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方式（BOT）参予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按照以下规定进

行处理： 

本公司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方式（BOT）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将基础设施建造发包

给其他方但未提供实际建造服务的，本公司不确认建造服务收入，按照建造过程中支付的工

程价款等考虑合同规定，确认金融资产或无形资产。 

合同规定本公司在有关基础设施建成后，在从事经营的一定期间内有权利向获取服务的

对象收取费用，如收费金额确定的，确认为金融资产；如收费金额不确定的，确认为无形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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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合同规定，本公司为使有关基础设施保持一定的服务能力或在移交给合同授予方之

前保持一定的使用状态，预计将发生的支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的规

定确认预计负债。 

某些情况下，本公司为了服务协议目的建造或从第三方购买的基础设施，或合同授予方

基于服务协议目的提供给本公司经营的现有基础设施，也比照 BOT 业务的处理原则。 

本公司对于相关服务协议规定的，属于提供日常维护管理费的，直接计入提供服务期间

的损益。如果确定可收到或收到政府对相关维护管理费补偿时，在提供服务时计人营业收

入，与相关的费用配比。 

12. 职工薪酬 

   （1）职工薪酬的范围 

职工薪酬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包

括企业为职工在职期间和离职后提供的全部货币性薪酬和非货币性福利。具体包括：（1）职

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2）职工福利费；（3）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

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4）住房公积金；（5）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

经费；（6）非货币性福利；（7）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8）其他与获得职

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 

   （2）职工薪酬的确认与计量 

企业应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应付的职工薪酬确认为负债，除因解除与

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外，按照职工提供服务的受益对象，分别下列情况处理：①应由

生产产品、提供劳务负担的职工薪酬，计入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②应由在建工程、无形资

产负担的职工薪酬，计入建造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成本；③除①和②外的其他职工薪酬，计

入当期损益（即管理费用）。 

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

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在职工为企业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根据工资总额比例计提，并

按照上述 1 的规定处理。 

企业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者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而

提出给予补偿的建议，符合辞退福利确认条件的，确认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补偿而

产生的预计负债，同时计入当期损益。 

13. 收入 



 - 9 - 

（1）销售商品 

本公司销售的商品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按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

金额确认销售商品收入：①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②既没有保

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③收入的金额

能够可靠地计量；④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

可靠地计量。 

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

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2）提供劳务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

收入。本公司根据已完工作的测量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完工百分比）。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①已经发生

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

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②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

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 

本公司在与让渡资产使用权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和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时确

认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4）建造合同收入 

建造合同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能够可靠估计的，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

同费用。 

建造合同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不能够可靠估计的，若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

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若合同

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 

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总收入的，形成合同预计损失,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确认为

当期费用。 

14. 政府补助 

（1）政府补助类型 

政府补助主要包括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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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补助会计处理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

期损益；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分别

下列情况处理：①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

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②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

期损益。 

 

15. 主要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1）主要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无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2）主要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16.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公司报告期内无重大前期差错更正事项。 

 

    四、税项 

1、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  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应税收入 17%，6% 

营业税 应税收入 3%，5%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3%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2、 税收优惠及批文：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单位和个人提供的垃圾处置劳

务不属于营业税应税劳务，对其处置垃圾取得的垃圾处置费，不征收营业税。 

    （2）、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5 号规定

对垃圾处理、污泥处理处置劳务免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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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报表重要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外币金额 折算率 人民币金额 

现金 注   13,314.75 

银行存款：     896,931.55 

合  计     910,246.30 

 

2. 应收账款 

账  龄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金 额 比例(%)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含 1 年） 613,800.00  100.00 5 30,690.00 

合  计 613,800.00    100.00  30,690.00 

 

3. 预付款项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金 额 比例(%) 

 1 年以内  （含 1 年） 15,339.47 100.00 

合    计 15,339.47 100.00 

 

4. 其他应收款   

账  龄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含 1 年）   5  

1 至 2 年  ( 含 2 年)  6,180.00  1.88% 10          618.00  

2 至 3 年  ( 含 3 年)  302,920.00  92.04% 50      151,460.00  

3 至 4 年  ( 含 4 年)  20,000.00  6.08% 90       18,000.00  

合  计 329,100.00 100.00  170,078.00 

 

5. 存货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21,583.06  21,583.06 

合  计 21,583.06  21,58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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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固定资产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一、原价合计                418,601.00  

房屋建筑物 55,717.00  

机器设备 7,950.00  

运输设备 226,218.00  

其他设备 128,716.00  

二、累计折旧合计                180,623.14  

房屋建筑物 2,425.33  

机器设备 465.50  

运输设备 122,509.40  

其他设备 55,222.91  

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合计 
 

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设备 
 

其他设备 
 

四、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237,977.86  

房屋建筑物 53,291.67  

机器设备 7,484.50  

运输设备 103,708.60  

其他设备 73,493.09  

 

7. 无形资产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一、原价合计 61,372,151.12 

垃圾填埋特许经营权 61,372,151.12 

二、累计摊销合计 15,418,553.87 

垃圾填埋特许经营权 15,418,553.87 

三、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合计 
 

垃圾填埋特许经营权 
 

四、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45,953,597.25 

垃圾填埋特许经营权 45,953,597.25 

注:由于 BOT 特许权协议规定期限为 16 年（含 1 年建设期），因此 BOT 无形资产中的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官网、其他所设备

均按照 15 年进行摊销，机械设备按照 12 年进行摊销，运输设备按照 5 年进行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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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付账款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1,675.00  0.16% 

1 至 2 年（含 2 年）  -     

2 至 3 年（含 3 年）  1,015,252.02  94.27% 

3 年以上  60,000.00  5.57% 

合    计  1,076,927.02  100.00% 

 

9. 应付职工薪酬 

  （1）短期薪酬 

短期薪酬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一、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88,683.98 

合    计 88,683.98 

 

10. 应交税费 

税费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土地使用税                50,553.33  

房产税                   7,453.77  

个人所得税 1573.62 

合    计 59,580.72 

 

11. 其他应付款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金  额 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4,755,811.45  29.77% 

1 至 2 年（含 2 年）  10,500,000.00  65.74% 

2 至 3 年（含 3 年）  82,742.52  0.52% 

3 年以上  634,500.00  3.97% 

合    计  15,973,053.97  100.00% 

 

12. 长期借款 

（1）长期借款按分类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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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条件 2014年12月31日 

保证借款  21,500,000.00 

合    计 21,500,000.00 

（2）期末无已到期未偿还的长期借款。 

 

13. 专项应付款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专项应付款注 2,000,000.00 

合    计 2,000,000.00 

注：专项应付款为政府根据特许权协议拨付给 BOT 工程项目建设的国债资金。 

 

14. 实收资本 

投资者名称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金  额 比例(%) 

  武汉通衢投资有限公司 14,200,000.00 100.00 

 合  计                        14,200,000.00 100.00 

 

15. 未分配利润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提取或分配比例 

期末未分配利润 -7,022,744.75   

 

16.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项    目 2014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7,027,900.00  

营业成本 6,143,956.18  

 

17. 财务费用 

项    目 2014 年 1-12 月 

利息支出 1,519,979.87  

减：利息收入 3,875.85   

汇兑损失   

减：汇兑收益   

手续费及其他支出 3,359.10  

合    计 1,519,4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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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资产减值损失 

项    目 2014 年 1-12 月 

坏账损失 131,182.00 

合    计 131,182.00 

 

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关联方及关联方关系： 

公司目前共有股东 1 个，即武汉通衢投资有限公司。 

（2）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项  目  款项内容 
2014 年 12 月 30 日 

金  额 

其他应付款   

武汉通衢投资有限公司 往来 15,255,811.45 

 

七、报告使用范围及使用责任 

本专项报告仅供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了解洪泽洪清环保有限公司财务状况之用，

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其他方提供，因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后果，与本所及执行业

务的注册会计师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胡  涛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  萍 

 

 

二○一五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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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洪泽洪清环保有限公司 
 

2014年 12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14年 12月 31

日 
项         目 附注 2014年 12月 31 日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五、1 910,246.30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五、2 583,110.00  应付账款 五、8 1,076,927.02  

预付款项 五、3 15,339.47  预收款项     

应收利息     应付职工薪酬 五、9 88,683.98  

应收股利     应交税费 五、10 59,580.72  

其他应收款 五、4 159,022.00  应付利息   49,125.00  

存货 五、5 21,583.06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五、11 15,973,053.97  

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1,689,300.83  其他流动负债     

非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合计      17,247,370.6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非流动负债：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借款 五、12    21,500,000.00  

长期应收款     应付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应付款     

投资性房地产     专项应付款 五、13     2,000,000.00  

固定资产 五、6 237,977.86  预计负债     

在建工程     递延所得税负债     

工程物资     其他非流动负债     

固定资产清理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500,000.00  

生产性生物资产     负债合计      40,747,370.69  

油气资产     所有者权益：     

无形资产 五、7 45,953,597.25  实收资本（或股本） 五、14 14,200,000.00  

开发支出     资本公积     

商誉     减：库存股     

长期待摊费用   43,750.00  专项储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盈余公积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一般风险准备     

非流动资产合计   46,235,325.11  未分配利润 五、15 -7,022,744.75  

      所有者权益合计       7,177,255.25  

资产总计   47,924,625.9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7,924,6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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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表 

编制单位：洪泽洪清环保有限公司 2014年 1-12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4年 1-11月 

一、营业收入 五、16 7,027,900.00  

    减：营业成本 五、16 6,143,956.18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024,687.83  

        财务费用 五、17 1,519,463.12  

        资产减值损失 五、18 131,182.0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1,791,389.13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三、利润总额   -1,791,389.13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   -1,791,389.13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1,791,3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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